
0 引言

近年来 , 很多大学都开办了各种创收性的“进修班”、

“研修班”。一些公务员和企业经理纷纷成为其中的学员,

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想藉此捞取一定的资本 , 而不是

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。不少政府部门的领导 , 热衷于挂名

主编各种各样无价值的书 , 然后豪华出版 , 下文订购推销 ,

公款消费。还有部分专业水平一般的部、省(市)有关领导挂

名顾问、研究员、调研员、兼职教授、名誉教授、硕导、博导

等。

1999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成

立的当年 , 就收到了科技工作者的署名信函70件 ( 不包括

同一事件) 、匿名信函9件 , 接待来访15次。其中属于专家评

审不公的26件 , 占37%; 属于基金委员会内部管理问题的7

件 , 占10%; 属于伪造、弄虚作假的14件 , 占20%; 属于抄袭

剽窃的9件 , 占13%; 其它占20%。并且 , 近几年来基金委员

会收到的类似申诉和举报信函越来越多。

由此可见 , 近年来 , 我国的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现象 ,

不但未被遏制 , 反而越来越多 , 越演越烈。

1 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的含义

1.1 学术腐败的含义

当前 , 关于学术腐败的含义大体有两种观点 : 一种观

点认为 , 学术腐败是指学术界一切与学术有关的不良行为

的统称。如《当代汉语新词词典》的解释是 : 学术腐败是指

学术界各种弄虚作假行为的总称 , 包括剽窃或代作学术成

果、考试舞弊以及通过不正当途径和手段获取假学历、假

文凭、假学位、假证书等。另一种观点认为 , 学术腐败只能

指与学术权力不恰当使用相关的不良现象 , 对于那些不是

由权力的滥用引发的不正当行为 , 如抄袭、剽窃、低水平重

复等 , 只能属于学风不正和学术道德滑坡 , 不能算是学术

腐败 , 而应称为学术不端或学术不良行为。[1]

那么 , 到底什么是学术腐败呢? 严格说来 , 学术腐败是

指一切与学术有关 , 且与权力、金钱、各种交易、关系或生

活作风等紧密相联的严重的“超道德”行为。所谓“超道德”

行为 , 是指不能仅以道德标准来衡量 , 而应以政策、原则、

法律标准来衡量的行为 , 亦即违反国家政策、大政方针、基

本原则、法律法规的行为。具体说来 , 学术腐败包括以下几

个方面的含义:

( 1) 学术腐败必须是与科研或学术有关的。学术腐败

是学术界存在的或是与科研学术活动相关的行为或现象 ,

是与政治腐败、经济腐败相区别而言的。

( 2) 学术腐败必须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, 或是利

用金钱、物质、各种名誉甚至色相等与学术进行交易从而

谋取利益 , 或是利用各种关系谋取学术利益的行为或现

象。

( 3) 学术腐败是一种严重的超道德行为 , 是违反国家

政策、大政方针、基本原则、法律法规的行为 , 甚至可以说

是一种犯罪行为。

1.2 学术不端的含义

什么是“不端”呢? 所谓不端 , 是指做事的态度和行为

不端正 , 即不合某一领域内被公认的行为规范。对于什么

是学术不端, 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一个标准、权威的定义。如

温州大学科研处的赵肖为教授认为: 学术不端是指编造或

纂改数据、研究程序或数据分析 ; 出于欺诈的目的销毁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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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; 剽窃或在研究项目的申请、实施、报导或评议过程中或

其它学术活动中的欺诈行为。简而言之, 学术不端“是指在

科学研究与评价过程中 , 为骗取科学共同体和社会承认而

出现的伪造和剽窃行为。”[5]又如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处的

钟梅认为 : “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学术研究过程中危害科学

性、真实性、可信性的行为。这是一类违反基本学术道德的

行为 , 包括伪造、纂改、剽窃、抄袭等。”[6]《高等学校哲学社

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( 试行) 》对“学术不端”给出了明确的

定义: 今后伪注、伪造、篡改文献和数据等行为都将被划为

学术不端行为。2007年1月16日中国科协七届三次常委会

议审议通过的《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 ( 试行 ) 》对学术

不端行为也作出了界定: “学术不端行为是指 , 在科学研究

和学术活动中的各种造假、抄袭、剽窃和其它违背科学共

同体惯例的行为。”这一界定已经把学术不端同学术腐败

区别开来了。

我们认为 , 所谓学术不端 , 是指学术界存在的一种与

科研和学术的求真、求实、求新 精 神 相 悖 的 不 规 范 、不诚

实、不道德的行为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:

( 1) 学术不端是在科研学术界存在的现象 , 是一种不

正当的科研学术行为,也是一种社会问题。

( 2) 学术不端是一种与科研学术的求真、求实、求新的

基本精神相违背的行为和现象。这种“学人”不追求科研学

术的真理性、实在性、创新性 , 或者是暂时不追求 , 而只是

通过剽窃、伪造、假冒、纂改、虚报等不正当行为来满足自

己的利益诉求。

( 3) 学术不端是一种不规范、不诚实、不道德的行为 ,

是违背为学术界所公认的正面规范的行为 , 亦即违背学术

道德的行为。

到目前为止 , 学术不端的表现主要有 : 伪造和弄虚作

假、抄袭剽窃、假冒伪劣、制造学术泡沫、粗制滥造、低水平

重复等等。“此外 , 还有一种比较隐蔽的剽窃行为———“自

我剽窃”, 即将自己的一项学术研究成果在标题上不断改

头换面 , 在内容上多处交错组合 , 然后投寄多家学术刊物

发表或多次参加评奖”[7]等等。

《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( 试行 ) 》从第十九条到第

二十五条也列举了多种学术不端行为的表现 , 在此不加赘

述。但其中将“故意拖延对他人项目或成果的审查、评价时

间, 或提出无法证明的论断”; “与他人合谋隐藏其不端行

为 , 监察失职 , 以及对投诉人打击报复 ; 参加与自己专业无

关的评审及审稿工作”; “绕过评审组织机构与评议对象直

接接触 , 收取评审对象的馈赠; 以学术团体、专家的名义参

与商业广告宣传”作为学术不端行为 , 还值得商榷。我们认

为应将上述行为划入学术腐败的范畴。因为这些行为表现

是与权力或金钱或物质贿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, 而不是一

般的学术不端行为。

2 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的区别

其实 , 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, 是两

种不同的社会现象 , 不能把两者混淆在一起 , 否则就极不

利于学术打假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

工作委员会认为 , 把学术界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笼统地称

为“学术腐败”并不科学 , 学风问题与腐败问题不宜混为一

谈 , 还是按国际通行的说法 , 称之为学术不端行为( aca-

demic misconduct) 比较恰当。这就说明该委员会认为学术

腐败与学术不端是两种不同的社会问题。中国政法大学教

授、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也曾经说过 : “我们目前出现

的这些学术界的不正之风、不良现象 , 甚至一些学术腐败

现象 , 是由很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。”[8]这说明杨玉圣教授

是把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区别开来的。温州大学科研处的

赵肖为认为: “( 在文中) 不使用‘学术腐败’一词 , 并不是否

认学术界中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 , 而是为了区别于利用公

共权力或公共资源谋取个人私利和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

为。”[9]

由前文中两者的含义及其表现、历史与现实 , 我们可

概括出两者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的不同之处:

( 1) 两者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。学术腐败产生的

社会历史背景是 , 受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和“以家族

伦理为中心价值取向的封建传统文化观念”的严重影响 ,

国家政治、经济以及其它领域出现了各种腐败现象 , 因而

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学术

腐败( 或科学腐败) 现象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 , 伴随各种“学

术运动”的出现 , 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。

在西方国家 , 学术不端是在科学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

后开始出现的。有的西方学者指出 , 19世纪以前 , 西方国家

就已经存在学术不端 , 但不普遍。到了19世纪 , 科学家成为

了一种职业 , 科学界的不端行为开始逐渐增加。早在1830

年 , 英国数学家巴比奇在其《英国对科学衰落的反应》中 ,

就已经把当时的科学不良行为分为四大类。当然 , 现代西

方的学术不端事件也时有发生。例如 ,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

校长、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尔德摩的论文风波 , 2002年的美

国“舍恩事件”和印度的“拉普特事件”, 2006年韩国的黄禹

锡事件等等 , 这些都是“学术不端”事件。

到目前为止 , 在国外 , 只有学术不端行为 , 或称学术不

当行为或学术不良行为、科学不端行为等 , 这是什么原因

呢? 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 , 权力相对不分散 , 有比较完善的

监督机构。而我国不只出现了“学术不端行为”, 而且与金

钱、权力、人情、关系等紧密相关的“学 术 腐 败 ”也 非 常地

“昌盛”, 这不只因为受西方的拜金主义、个人主义等的影

响 , 而且受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封建传统文化观念

以及我国当前的教育科研体制的严重影响。

( 2) 两者的行为主体不同。行为主体是指某一具体行

为的发出者、执行者。学术腐败的行为主体是某些具有某

种公共权力的“官员”或与“官”有关的人员 , 包括某些政府

官员、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、各种学术团体的负责人 , 以及

与他们有关的人员 ; 而学术不端的行为主体虽也有些是

“官员”, 但更多的是非“官员”, 而只是行为者本人。例如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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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 , 有不少并非真正想提高文化水平的政府干部、经理

人员为升官拿文凭而“进修”, 其中不少人以及有关“进修

班”的创办单位的责任人都是一批“官员”, 都是这一学术

腐败的行为主体。而《社会科学报》披露的北京大学王某某

1998年出版的著作《想象的异邦》共有32万多字 , 却有10万

字左右来自他自己所翻译的哈维兰的《当代人类学》。在这

一学术不端事件中 , 行为主体只是王某某本人。

( 3) 两者的行为中介不同。行为中介是指某一具体行

为所凭借的媒介。学术腐败的行为中介是权力、金钱、各种

人情关系以及其它各种交易媒介; 而学术不端没有行为中

介 , 只是一种自我行为。例如前文所列举的各种“进修班”、

“研修班”等 , 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人员前去进修的目

的纯粹是为了一纸文凭或升迁, 而那些办班者也只是为了

赚钱 , 换句话说就是以钱换文凭 , 或以权换文凭 , 其中的行

为中介就是“钱”或“权”。再如 , 领导干部挂名院士、某某顾

问等 , 其行为中介就是这些“领导”手中的“权”。而在《社会

科学报》披露的北京大学的“王某某事件”中 , 没有行为中

介 , 只是王某某自己抄袭哈维兰的《当代人类学》中的文字

内容而已。

( 4) 两者的行为客体及其涵盖的范围不同。行为客体

是指某一具体行为所指向的对象。学术腐败的行为客体及

其所涵盖的范围比学术不端的行为客体和范围要多得多、

广得多, 包括各种学位、文凭; 科研项目的申请、审批权 ; 科

研成果或学术著作 ; 各种团体的 顾 问 、兼职 教 授 、名 誉 教

授、硕导、博导、院士等各种虚名。而学术不端的行为客体

只是科研成果、学术作品。

( 5) 两者对社会的影响范围不同。学术腐败对社会的

影响范围比学术不端更为广泛 , 往往牵涉到多个人 , 而后

者只是小范围的 , 涉及的一般只是事件的双方或某几个

人。

( 6) 两者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。前者能有形或无形

地带动一大批人“腐败”, 其危害是深层次、全方位的 ; 而后

者尽管对社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, 但其危害要小得多。学

术腐败影响的不只是学术界, 有可能涉及整个教育文化领

域 , 并从思想意识上渗透到政治 、经济 领 域 , 从 而 助 长 政

治、经济领域的各种腐败现象。正如方舟子在《方舟子浙大

演讲实录 : 打击学术腐败》中所说的那样 : “论语说 , ‘学而

优则仕 , 仕而优则学’, 这在现在有了另外的含义了 , 不是

说当官以后好好读书 , 而是给自己弄个学衔 , 博士、教授、

院士 , 给自己贴金。这是和政治的腐败勾结在一起的 , 另外

是和经济的腐败相互勾结的 , 特别是和那些商业骗局、商

业炒作混在一块的。”

( 7) 两者遏制、打击的难度不同。前者的遏制、打击难

度要大得多。这有多方面的原因: 一是学术腐败受我国传

统的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和传统伦理文化观念的影响 , 是根

深蒂固的东西, 要遏制、打击它们 , 一般的方法和力度难以

奏效。二是学术腐败的行为主体本身就是“官”, 是“学术打

假”的执行者、领导者或是与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 , 要

打击学术腐败 , 必然会触动他们的神经 , 损伤他们的利益 ,

从而给打击学术腐败带来巨大的阻力。

3 区分两者的意义

对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进行区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

义和现实意义。

3.1 理论意义

区 分 学 术 腐 败 与 学 术 不 端 , 坚 持 “两 点 论 ”与 “重 点

论”, 辩证统一地分析问题 , 是合理有效地进行学术打假的

理论前提。

在认识论上 , 我们对于任何社会现象的出现 , 只有首

先分析其原因、寻找其根源 , 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, 或

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, 然后才能研究出具有针对性

的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。就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这两大社

会问题而言, 学术腐败是主要矛盾 , 学术不端是次要矛盾 ,

而且学术腐败比学术不端要严重得多 , 其危害也要大得

多。

在方法论上 , 我们在实际解决社会问题时要坚持“重

点论”和“两点论”的辩证统一。在我国的“学术打假”中 , 我

们首先要抓住学术腐败 , 严惩学术腐败 , 即坚持“重点论”;

同时也要控制学术不端 , 标本兼治 , 即坚持“两点论”。

3.2 现实意义

区分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, 坚持以“本”为主以“标”为

次、标本兼治的问题解决原则 , 是合理有效地进行“学术打

假”的现实前提。

2006年科技部处理了20多件学术不端行为事件 , 如上

海交大陈某的“汉芯”系列芯片造假事件、四川大学华西医

院丘某某的论文造假事件、天津外国语学院沈某某的《求

是集》剽窃事件、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某占有他人

论文及履历的造假事件、中国科技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

实验室的学术失范事件、广州体育学院院长的“学生门”事

件 , 还有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、美籍华人杨

某学术造假以及在申报博士点、长江学者、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时屡次将他人成果纳入自己名下的事件 , 等等。这一

系列事件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。一是我国在多年来的“学

术打假”过程中 , 不但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, 反而人数越来

越多 , 范围越来越广, 影响越来越大。二是我们所披露、处

分的大多是学术不端事件, 而真正的学术腐败事件则很少

被公开披露。

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区别对待 “学术腐

败”和“学术不端”, 而是“眉毛胡子一把抓”, 同时 , 打击的

力度也不够。今后 , 应以打击学术腐败为主 , 以控制学术不

端为辅 , 加大力度 , 标本兼治。只有这样 , 才能优化我们的

学术氛围 , 净化我们的科研环境。

总之 , 区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就是为了在打假过程

中做到有的放矢, 分清主次 , 而不是本末倒置 ; 就是为了更

有力地打击学术腐败 , 更好地控制学术不端 , 从而净化科

研学术环境 , 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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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的定义

1.1 高新区与产业集群

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( 简称高新区 ) 是指经国务

院批准建立 , 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的、旨在促进高新技术

及其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特定区域 , 也是我国的科技工业园

区。建设高新区的直接目的是促进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 ,

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, 最终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,

形成区域竞争优势。

所谓产业集群 , 是指在某个特定产业中相互关联的、

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若干企业和机构的集合。我们通

常所说的“园区”、“一条街”等 , 实际上就是产业集群的一

种形式。

1.2 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

本文吸收前人的成果, 把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

界定为: 某一形成产业集群的高新区, 与其它同业高新区或

尚未形成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相比, 在市场竞争力中所表现出

来的争夺资源、市场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综合能力。

2 评价指标的选取

2.1 选取指标的原则

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

工程。首先要明确对什么进行评价, 也就是对哪些反映高新

区竞争力的指标进行评价。指标是竞争力的反映, 它使评价

由抽象变为现实, 它的选择是否科学合理决定了评估结果

的有效性, 因而建立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十分重要。

( 1) 全面性原则。指标的设置必须在全面考虑内外部

环境的情况下, 尽可能从多个方面或环节反映高新区生产

经营活动的全过程。

( 2) 代表性原则。不同的指标反映不同的侧面和内容

特征 , 对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也不尽同 , 因而在选取时要考

虑其对竞争力的影响程度, 尽量做到所选的指标具有代表

性, 能突出反映高新区竞争力的特点。

( 3) 可行性原则。指标的可行性是指可操作性。在数据

的获取上 , 要考虑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。数据获取所消耗

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和时间 , 即 数 据 获 取 的 成 本 要尽 可 能

低。

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评价

———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例

朱婧嫣, 吴满琳

(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, 上海 200093)

摘 要 : 构建了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评价体系 , 并应用熵权法给指标赋值 , 最后对张江高科技园

区进行了实证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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